
宿迁当地这种做法不妥不说，还存在着致命缺陷。首先，不是每个市民都看报纸，都关注新
闻报道。有关部门对不文明市民在媒体公开曝光，就是希望当事人自己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能
够看到，进而对他形成舆论压力，但是最后是否真的被看到，偶然因素太多。如果最终没有被当
事人和相关人员看到，当地相关部门的工作，无疑是做了无用功。

其次，当地相关部门希望此举能触动当事人的道德耻感，激发出当事人的道德自律，但是，如
果当事人“抵抗力”太强，对此满不在乎怎么办？反正在报纸上露露脸既不会少块皮，也不会少块
肉，更不会让荷包受损。最后的效果，估计还不如对交通违章进行适当罚款更有成效。

城市交通文明奖不出来，罚不出来，也曝光不出来。从根本上说，它需要全体市民文明素质
的整体提高、法律意识的逐步增强，而在市民的素质和意识没有得到提高、增强之前，就需要政府
部门常抓不懈地综合治理。其实不管是重奖还是重罚，抑或是不择手段地公开曝光，都是临时抱
佛脚的做法，只能说明当地相关部门平时作为的孱弱。 秦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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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性整合公
共资源难“福众”

阶梯电价应眷顾普通公众利益
□晚报评论员 李记

社会关注社会关注

在一些风景区、海滩，不止一次听当地人抱怨：以前，这里随便看、随便游，怎么现在
要么收门票，要么进不去，难道这就叫发展？这样的抱怨，也许令一些满腹经纶的人士
觉得好笑，却很值得深思。今天，一些地方对公共资源进行整合，必须想清楚这样两个
问题：怎样保障原有既得利益者的正当权益，如何保持公共资源的公共性？否则，整合
的过程必定不会顺畅，公共资源也必定难以真正造福公众。 ——《京华时报》

关公俯视下的权力和资本博弈闹剧
近日网络流传：肇庆市市政管理局发出一

个公文，称要将将军山关公像拆移，原因是“关
公像以傲视万夫的姿态俯视端城，甚为不
妥”。一来，“关公是英雄，应进庙受万民膜拜，
不宜暴露于室外”；二来，“以一武财神傲视所
有党政机关，有失君行”。据称，公文落款是肇
庆市市政管理局，时间是2010年4月14日。

（10月10日《广州日报》）
网络流传的公文，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

其中的破绽。“甚为不妥”等句子，根本不是公
文语言。这般弱智透顶的公文，不可能出自肇
庆市市政管理局。合理的解释是有人故意炮
制，给当地政府贴上“风水政治”的标签。炮制
者为谁？公众自然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那
就是和被拆关公利益攸关的资本投入者。

权力和资本，见招拆招，似乎都握有真

理，但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智慧是健全的。
经过舆论的发酵，双方的“真理”都现了原
形，变成了谬误的献丑，于是这场博弈也就异
化为闹剧：违法建筑和违规行政相随，公文造
假和强制拆迁对抗，风水抹黑和风水嫌疑难
解……整出戏码，没有是、只有非。关公，不
过为这场博弈闹剧增添了更为娱乐化的象征
而已。 张敬伟

谁来管管可能重金属超标的香烟
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组织科研报

告显示，中国国产卷烟 13 个品牌检测出含有
重金属，其含量与加拿大产香烟相比，最高超
出三倍以上。国家烟草专卖局有关人士表示：

“尽管我国还没有对整支烟出台重金属市场准
入标准，但这个标准不仅是中国没有，国际上
也没有，加拿大研究者以本国烟为参照物，还

列入了一些已经停止生产的香烟，从立场和角
度上来看，并不能说完全客观公正。”

（10月10日《扬子晚报》）
我们是产烟大国，又是一个吸烟大国，全

世界三分之一的烟民都在中国——国际控烟
组织将“研究”的目光对准中国，其实是件很
正常的事。既然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提出了
这个公共健康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重视和
有所行动，而不是愤愤地揣度人家是否具有
恶意。

据媒体报道，目前中国有3.5亿吸烟者，占
中国 15 岁以上人口的 36%。每年有 100 万人
死于与烟草相关的疾病，这个数字为世界之
最。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全民控烟势在必
行。可烟草行业却成了一块硕大的利益蛋糕，
产能不断扩大——谁来管管可能重金属超标
的香烟？想一想，这还真是个问题。 陈一舟

权力“闯红灯”是不自知还是不自省

“10 月 1 日 7 时 40 分，李
某，男，家住宿豫区顺河镇，在市
区骑电动自行车闯红灯”，文字
的上面，是一幅照片，照片上一
身着红衣的男子骑着电动自行
车穿过马路。9日，江苏宿迁当
地媒体刊登了一组照片，对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进行曝光，不
仅有违法人真实姓名和家庭住
址，而且配上当事人违法行为照
片。 （10月10日《扬子晚报》）

蹊跷的是，对这一明显违法的行为，执法部
门仿佛不以为然。由此笔者想到了卖淫女被游
街示众。比如今年7月5日，广东东莞警方绳牵
卖淫女游街。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此后不久，
公安部下发通知，要求坚决制止游街示众等有
损人格尊严的做法。卖淫女不能被示众，闯红
灯的行人同样不能被示众。遗憾的是，示众卖
淫女的做法被叫停了，示众行人的做法未被叫
停，反而愈演愈烈。

一些执法部门之所以迷恋这些羞辱公民的
做法，说白了，不仅是无知，更是卸责——整治
行人闯红灯难道只有示众这一条道？如果警力
下沉，并且保持充分的执法力量，行人还会闯红
灯吗？笔者还注意到一种现象，即被示众、被曝
光的都是普通人，难道闯红灯的都是普通老百
姓？实际上，不少官员也同样违法，但怎么不见
执法人员也曝光一番？

此外，还需要关注的是，行人闯红灯也有一
定的客观因素。比如道路设置不合理，行人等候
红灯时间过长等，如果不深挖这些原因，只是简
单地采取粗暴的示众方式，必然无法减少公民的
违法行为，同时会更加刺激公民的逆反心理。

滥权，侵犯公民权益，这就是权力闯红灯。
权力闯红灯，比行人闯红灯更可怕，因为权力闯
红灯不仅损害政府公信力，还降低城市的文明
指数。最关键的是，在这种滥权、越权的阴影
中，公众的权利必然薄如蝉翼，“让人有尊严地
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
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就难以实现。王石川

权力“闯红灯”更可怕

话题：吉林抗日名将墓
碑被推倒，村委会称墓碑影
响市容

网友发言
做人，不能忘本。何况，当地推倒的又

是“吉林抗日第一人”冯占海将军的墓碑。
网友：小木头

“将军墓该动迁也得动迁。这个坟里
面是空的，只有碑，别的什么都没有。再说
吉林市政府有文件不让乱立碑，影响整个
吉林市的市容。”现在个别官员睁眼说瞎话
的本事真让人瞠目结舌，简直就是在侮辱
老百姓的智商。 网友：慢半拍

“记者：你们起坟跟吉林瀚星集团开
发此土地有关系吗？新山村书记沙云生：
没有，绝对没有。”有还是没有“关系”，沙
云生自己说了不算，上级部门严查后再下
定论。 网友：宁静致远

话题：90后大学新生遭
遇“群居”大考，舍友或打呼
噜或裸奔

网友发言
其实想想打呼噜、裸奔这些都没啥，别

太矫情就是，70后、80后的大学生谁没碰
到过这样的事？ 腾讯网友

没有关系，刚开始进大学，有这样那样
的不习惯都很正常，况且又都是“独一代”
90后——其实过不了半年，大家都会被同
化的。 新浪网友

大学生“群居”是很好的与人交际的锻
炼机会，大学生要利用这个机会尝试着用
有效沟通解决问题。毕竟，同学们之间的
感情还是比较纯洁的。 搜狐网友

话题：徐州小伙冒充三
陪女敲诈43名领导，被警方
抓获判两年

网友发言
“一名领导干部收到短信后立即报

警。”我好奇的是，敲诈这么多领导，怎么只
有一个领导报案？神奇啊。 网友：落落

这些人表面上是“人民公仆”模样，其
实“都不干净”——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
如果自己没有问题，43 名领导怎么就被
敲诈成功了？恐怕他们都是想“破财消
灾”吧。 网友：小六子

为什么不严查这 43 名领导的违法犯
罪行为？小伙敲诈固然可恨，但案件本身
也是举报信啊。 网友：大飞哥

话题：江苏高邮一母亲
卖唱筹钱救治患脑炎女儿，
捡2万元交警方

网友发言
好人有好报。祝她女儿早日康复！

天津网友
丢钱和捡钱的都是好人啊，愿你们一

生平安！ 辽宁网友
在世态炎凉、人心“向钱”的现在，家庭

贫困的管女士，捡到钱后想到的是丢钱人
的焦虑与愁苦，马上联系警方交还失主，这
让我们看到了拾金不昧的人性光辉在闪
烁。让我们用爱心一起帮助管女士，让她
的女儿尽快好起来。 河北网友

张广墅张广墅 图图

曝光能否“爆出”城市文明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9
日公布《关于居民生活用
电实行阶梯电价的指导
意见》，就全国居民用电
实施阶梯电价公开征求
意见，并就电量档次划分

提供了两个选择方案，将基本保障全国70%～
80%的居民用电价格保持稳定。

（10月10日《新京报》）
尽管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称实行阶梯电价

后“大多数家庭电费支出将保持基本稳定”，并
称电企不得再收电表改造费，但普通公众的忧
虑仍在。比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问题如
何解决？

先看“因地制宜”的问题。发改委表示，制
定电价阶梯政策总体框架和指导性意见是国
家来制定的，然后各个地方会结合自己的经济

发展程度、居民收入和用电水平等系列情况来
确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发改委这样的考虑可
谓用心良苦，依据生活经验，各地若能将第一
档的基础用电量（家庭月用电量）定在110度
或者是140度，中西部地区相当部分的居民包
括低收入和生活困难家庭的电费支出，应不会

“超标”。但对发达地区来说，每月这些用电额
度不少家庭都不够用。还有，在实际操作中，
一些地方会不会找出各种理由和借口，压低第
一档的基础用电额度呢？

再看“因时制宜”的问题。《征求意见稿》强
调了“鼓励居民用电实行峰谷分时电价”，但这
显然不够。众所周知，在不同的季节，居民用电
量差异较大。所以，因为季节原因导致的用电
量涨跌，各地在制订阶梯电价实施方案时，应一
并考虑。比如，地方职能部门在制定第一档基
础用电额度时，最好能考虑到季节的差异，制定

出不同季节的基础用电量；再比如说，在科学制
定出第一档基础用电额度后，相关方面能否不
逐月执行，而是按年来执行阶梯电价，以便让用
户按照季节自主分配整年用电？

不管是因地制宜还是因时制宜，都应该最
大限度地考虑到普通公众的切身利益。电价
实行三档递增是否足够合理、第一档基础用电
量数额定在多少合适，公众自己的看法最有说
服力。因此，如何切实有效地用听证会的方式
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也就显得至关重要
了。说到底，只要制定合理、方法得当，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地实行阶梯电价，不是难题——
公众真正担忧的是，个别地方职能部门借实行
阶梯电价为名，行攫取公众利益之实。逢听必
涨的事，我们见到过太多。此轮实行阶梯电价
如何实现理顺能源价格、抑制不合理耗费、促进
节能减排等目的，我们拭目以待。


